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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內防腐劑規例》（第132章）
的建議修訂

第一次業界技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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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背景

 建議修訂的內容

 公眾諮詢和未來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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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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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2022年施政報告

政策措施之一

 分階段審視和更新有關食物
中添加劑的食物安全法例

 進一步提升食物安全

首階段工作

 檢視《食物內防腐劑規例》
（第132BD章）內防腐劑和
抗氧化劑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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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劑和抗氧化劑的用處

防腐劑

限制有害微生物生長

保護食物以避免因微生物引起的變壞和腐爛

抗氧化劑

保護食物以避免受氧化而變壞

油脂變質、變色
延長保質期
避免因腐壞而造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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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防腐劑和抗氧化劑的規管

《食物內防腐劑規例》（第132BD章）

規管食物中的防腐劑和抗氧化劑的使用

採用「准許列表」方式規管

輸入、為供售賣而製造或售賣的食物

只可含有指明的准許防腐劑或抗氧化劑
含量不得超出指明的最高准許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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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防腐劑和抗氧化劑的規管

清楚列明不得超出指明
的最高准許含量

第132BD章（附表 1）

採用「准許列表」
方式規管

清楚列明食物中准許使用
的防腐劑或抗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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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防腐劑和抗氧化劑的規管

 防腐劑和抗氧化劑

主要用於加工食品

 加工食物來源

主要來自世界各地

 國際食品標準

 消除貿易壁壘

 食品法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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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法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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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農組織和世衞組織於60年代成立

 188 個成員國和 1 個成員組織（歐盟）

 食品法典的標準是由成員國共同協商制定

 國際食品標準、操作規範

 保障消費者健康

 確保公平食品貿易（消除貿易壁壘）

 世界貿易組織認可為食品安全標準制定機構

 最重要的國際參考準則

食品法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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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添加劑通用標準》中所有添加劑（包括防腐劑╱
抗氧化劑）

通過嚴格評估

可用於食物

不會影響健康

《食品添加劑法典委員會》
 食品添加劑法典委員會

 中國是主持國（自2007年起）
 主席是中國代表
 制定添加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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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

防腐劑和抗氧化劑

在食物中的使用量規定：

(1) 指明「最大使用量」 以數值表示「最大使用量」



13

《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

防腐劑和抗氧化劑

在食物中的使用量規定:

JECFA 評估有關添加劑
 沒有安全問題

食品法典委員會
 不必以數值形式表示「最大使用量」
 使用應符合優良製造規範原則

不必以數值表示
「最大使用量」(2) 使用量以「GMP」表示



14

建議修訂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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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

原則：

以《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為骨幹

輔以內地和其他主要食品貿易伙伴的相關標準

建議修訂的主要範圍：

a)更新「防腐劑」和「抗氧化劑」的定義

b)更新「准許列表」中准許防腐劑╱抗氧化劑名單

c)更新╱制訂准許防腐劑和抗氧化劑的最高准許含量

 包括GMP添加劑名單

 即可按照優良製造規範原則在食物中適量使用的添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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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劑 (preservative) 指保護食物免受微生物而致的
變壞以延長食物保質期，於食物加工的任何階段中添加
於或使用於食物內或食物上而通常不視為或用作食物的

任何物質，

建議更新的防腐劑定義

(a)食鹽（氯化鈉）；
(b)糖；
(c)酒精或適合飲用的烈酒、異丙醇、一醋精；
(d)草藥或蛇麻草浸膏；
(e)用作調味的香料或香精油；
(f)透過名為燻製的加工處理而添加於食物內的物質;或
(g)任何添加在食物中作為營養素的維他命和礦物質。

但不包括—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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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劑(antioxidant) 指保護食物免受氧化而致變
壞以延長食物保質期，於食物加工的任何階段中添加
於或使用於食物內或食物上而通常不視為或用作食物
的任何物質，但不包括任何添加在食物中作為營養素
的維他命和礦物質。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

建議更新的抗氧化劑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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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准許列表」中的防腐劑╱抗氧化劑

現行第132BD章防腐劑╱抗氧化劑數目： 32
+ 新增防腐劑╱抗氧化劑數目： 29 （25+4）
- 從現行第132BD章剔除防腐劑╱抗氧化劑數目： 3

建議防腐劑╱抗氧化劑的總數： 58

 以《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為骨幹，再輔以
內地和其他主要食品貿易伙伴的相關標準

 所有新增防腐劑╱抗氧化劑
 JECFA已嚴格評估，不會影響健康

 三種被剔除的防腐劑（碳酸銅、二苯基、甲酸）
 安全，不會影響健康
 被其他添加劑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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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第132BD章和建議修訂的比較：准許使用的防腐劑和抗氧化劑

現行第132BD章准許使用的防腐劑和抗氧化劑 建議修訂內額外准許使用的防腐劑和抗氧化劑

1. 苯甲酸鹽
2. 經丁化作用的羥基茴香醚（BHA）
3. 經丁化作用的羥基甲苯（BHT）
4. 丙酸鈣
5. 二甲基二碳酸鹽
6. 十二（烷）基棓酸鹽
7. 乙氧基喹
8. 乙二胺四乙酸鹽
9. 葡萄糖酸亞鐵
10. 愈瘡樹脂
11. 六亞甲基四胺
12. 對羥基苯甲酸鹽
13. 檸檬酸異丙酯類
14. 溶菌酶
15. 納他霉素（游霉素）
16. 尼生素
17. 硝酸鹽
18. 亞硝酸鹽
19. 辛基棓酸鹽
20. 苯基苯酚
21. 丙酸鉀
22. 丙酸
23. 丙基棓酸鹽
24. 丙酸鈉
25. 山梨酸鹽
26. 氯化亞錫
27. 亞硫酸鹽
28. 特丁基對苯二酚（TBHQ）
29. 硫代二丙酸鹽
30. 碳酸銅（建議刪除）
31. 二苯基（建議刪除）
32. 甲酸（建議刪除）

1. 冰醋酸
2. 抗壞血酸，L-
3. 抗壞血酸酯
4. 乙酸鈣
5. 抗壞血酸鈣
6. 乳酸鈣
7. 二氧化碳
8. 檸檬酸
9. 檸檬酸和脂肪酸甘油酯
10. 異抗壞血酸
11. 葡萄糖氧化酶
12. 卵磷脂
13. 一氧化二氮
14. 磷酸鹽
15. 乙酸鉀
16. 乳酸鉀
17. 乙酸鈉
18. 抗壞血酸鈉
19. 二乙酸鈉
20. 異抗壞血酸鈉
21. 乳酸鈉
22. 酒石酸鹽
23. 生育酚
24. 檸檬酸三鈣
25. 檸檬酸鉀
26. 過氧化苯甲酰（新增自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
27. 月桂酰精氨酸乙酯（新增自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
28. 迷迭香提取物（新增自其他地方標準）
29. 硬脂酰檸檬酸酯（新增自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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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最高准許含量
 以《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為骨幹，再輔以內地和其他

主要食品貿易伙伴的相關標準

 最高准許含量由900多個增至2000多個

 食物分類系統會按最新《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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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奶類產品中的磷酸鹽 (1)

 磷酸鹽在下列奶類產品中的使用：

 加糖煉奶、加糖淡奶、加糖脫脂煉奶、加糖離
脂煉奶、不加糖煉奶及不加糖淡奶

 牛油

 忌廉

應遵從《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
（第132W章）附表1第III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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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奶類產品中的磷酸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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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欄 – 准許食物添加劑名稱說明（1）

 建議修訂與《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一致，例：

現行第132BD章 建議修訂

1 苯甲酸 苯甲酸鹽

2 乙二胺四乙酸二鈉 乙二胺四乙酸鹽

3 對羥基苯甲酸乙酯
對羥基苯甲酸甲酯

對羥基苯甲酸鹽酯類

4 鄰苯基苯酚 苯基苯酚

5 硝酸鈉 硝酸鹽

6 亞硝酸鈉 亞硝酸鹽

7 山梨酸 山梨酸鹽

8 二氧化硫 亞硫酸鹽

9 硫代二丙酸 硫代二丙酸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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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欄 – 准許食物添加劑名稱說明（2）
 其替代物可參考諮詢文件附件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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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欄 – 最高准許含量的附註（1）
 就指明添加劑最高准許含量的表示提供資料，例：

防腐劑或抗氧化劑 最高准許含量的表示 欄4的相關附註

1 抗壞血酸酯 以抗壞血酸硬脂酸酯計。 13
2 苯甲酸鹽 以苯甲酸計。 6
3 乙二胺四乙酸鹽 以無水乙二胺四乙酸二鈉鈣計。 42
4 葡萄糖酸亞鐵 以鐵計。 68
5 六亞甲基四胺 以甲醛計。 24
6 對羥基苯甲酸鹽酯類 以對羥基苯甲酸計。 26
7 硝酸鹽 以硝酸根離子殘留量計。 18
8 亞硝酸鹽 以亞硝酸根離子殘留量計。 20
9 磷酸鹽 以磷計。 1
10 丙酸及其鈣鹽和鈉鹽 以酸計。 27
11 山梨酸鹽 以山梨酸計。 9
12 氯化亞錫 以錫計。 51
13 亞硫酸鹽 以二氧化硫殘留量計。 30
14 酒石酸鹽 以酒石酸計。 10
15 硫代二丙酸鹽 以硫代二丙酸計。 37

現行第132BD章：
以硝酸鈉╱亞硝酸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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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有關最高准許含量適用於該食物分類╱細分類中某些產品，例：

 說明有關最高准許含量不適用於該食物分類╱細分類中某些產品，例：

第4欄 – 最高准許含量的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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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不同的最高准許含量適用於該食物分類 / 細分類中某些產品，例：

 說明有關最高准許含量以脂肪計，例：

第4欄 – 最高准許含量的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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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欄 – 最高准許含量的附註（4）
 說明有關最高准許含量以供消費者食用狀態來表示，例：



29

第4欄 – 最高准許含量的附註（5）
 說明有關最高准許含量，在2種或以上添加劑同時使用時的情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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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說明

14 就經丁化作用的羥基茴香醚、經丁化作用的羥基甲苯、丙基棓酸鹽、辛基棓酸鹽、十二(烷)
基棓酸鹽和特丁基對苯二酚而言，可混合使用其中2種或多於2種添加劑，但前提是必須符
合以下條件：當食物所含的每種該等食物添加劑的分量以其在該食物的最高准許含量所佔
百分率的方式顯示時，該等百分率合計不超過100。

19 可混合使用硝酸鹽和亞硝酸鹽，但前提是必須符合以下條件：當食物所含的每種該等食物
添加劑的分量以其在該食物的最高准許含量所佔百分率的方式顯示時，該等百分率合計不
超過100。

34 就經丁化作用的羥基茴香醚、經丁化作用的羥基甲苯、丙基棓酸鹽、辛基棓酸鹽、十二(烷)
基棓酸鹽和特丁基對苯二酚而言，可混合使用其中2種或多於2種添加劑，但前提是混合使
用時的總含量，不得超過每公斤200毫克，亦不得超過個別食物添加劑在單獨使用時的最高
准許含量。

35 可混合使用檸檬酸異丙酯和檸檬酸脂肪酸甘油酯，但前提是混合使用時的總含量，不得超
過每公斤100毫克，亦不得超過個別食物添加劑在單獨使用時的最高准許含量。

40 可混合使用經丁化作用的羥基茴香醚、經丁化作用的羥基甲苯、丙基棓酸鹽、辛基棓酸鹽
和十二(烷)基棓酸鹽，但前提是混合使用時的總含量不得超過每公斤240毫克，而丙基棓酸
鹽、辛基棓酸鹽或十二(烷)基棓酸鹽的單獨含量或其混合物的含量不得超過每公斤80毫克，
而經丁化作用的羥基茴香醚或經丁化作用的羥基甲苯的單獨含量或其混合物的含量不得超
過每公斤160毫克。

41 除脂肪塗醬和混合塗醬，如苯甲酸鹽和山梨酸鹽混合使用，總含量不得超過每公斤2000毫
克，其中苯甲酸部分不得超過每公斤1000毫克。

50 可混合使用苯甲酸鹽和對羥基苯甲酸鹽酯類，但前提是必須符合以下條件：當食物所含的
每種該等食物添加劑的分量以其在該食物的最高准許含量所佔百分率的方式顯示時，該等
百分率合計不超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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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說明

81 可混合使用丙酸、丙酸鈉和丙酸鈣，但前提是必須符合以下條件：當食物所含的每種該等
食物添加劑的分量以其在該食物的最高准許含量所佔百分率的方式顯示時，該等百分率合
計不超過100。

114 就苯甲酸鹽、對羥基苯甲酸鹽酯類和山梨酸鹽而言，可混合使用其中2種或多於2種添加劑，
但前提是必須符合以下條件：當食物所含的每種該等食物添加劑的分量以其在該食物的最
高准許含量所佔百分率的方式顯示時，該等百分率合計不超過100。

138 可混合使用抗壞血酸、抗壞血酸鈉、抗壞血酸鈣和抗壞血酸棕櫚酸酯，但前提是必須符合
以下條件：當食物所含的每種該等食物添加劑的分量以其在該食物的最高准許含量所佔百
分率的方式顯示時，該等百分率合計不超過100。

149 可混合使用異抗壞血酸和異抗壞血酸鈉，但前提是必須符合以下條件：當食物所含的每種
該等食物添加劑的分量以其在該食物的最高准許含量所佔百分率的方式顯示時，該等百分
率合計不超過100。

151 就苯甲酸鹽、對羥基苯甲酸鹽酯類、山梨酸鹽和亞硫酸鹽而言，可混合使用其中2種或多於
2種添加劑，但前提是必須符合以下條件：當食物所含的每種該等食物添加劑的分量以其在
該食物的最高准許含量所佔百分率的方式顯示時，該等百分率合計不超過100。

152 可混合使用經丁化作用的羥基茴香醚、經丁化作用的羥基甲苯、丙基棓酸鹽、辛基棓酸鹽
和十二(烷)基棓酸鹽，但前提是混合使用時的總含量不得超過每公斤300毫克，而丙基棓酸
鹽、辛基棓酸鹽或十二(烷)基棓酸鹽的單獨含量或其混合物的含量不得超過每公斤100毫克，
而經丁化作用的羥基茴香醚或經丁化作用的羥基甲苯的單獨含量分別不得超過每公斤100毫
克和每公斤200毫克或其混合物的含量不得超過每公斤200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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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納他霉素（游霉素）最高准許含量的表示
 與《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一致
 與現行第132BD章最高准許含量（以「毫克／平方分米」為單位）水平一樣

第4欄 – 最高准許含量的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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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第132BD章第 3(10)條

 天然含有的添加劑 *

 上述條款並沒有建議修訂

* 指防腐劑或抗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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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表列GMP添加劑的名單

 建議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

 JECFA結論：不會危害健康

 不必以數值形式表示「最高准許含量」

 可按照優良製造規範原則適量使用

 包含24種防腐劑╱抗氧化劑

 另有一份指明這些添加劑並不適用於某些
食物類別或個別食物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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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GMP 添加劑名單

項
國際編碼
系統編號

名稱

1 260 冰醋酸
2 300 抗壞血酸，L-
3 263 醋酸鈣
4 302 抗壞血酸鈣
5 327 乳酸鈣
6 282 丙酸鈣
7 290 二氧化碳
8 330 檸檬酸

9 472c 檸檬酸和脂肪酸甘油酯

10 315 異抗壞血酸

11 1102 葡萄糖氧化酶

12 322 卵磷脂

項
國際編碼
系統編號

名稱

13 942 一氧化二氮
14 261(i) 醋酸鉀
15 326 乳酸鉀
16 283 丙酸鉀
17 280 丙酸
18 262(i) 醋酸鈉
19 301 抗壞血酸鈉
20 316 異抗壞血酸鈉

21 325 乳酸鈉

22 281 丙酸鈉

23 333(iii) 檸檬酸三鈣

24 332(ii) 檸檬酸鉀

合共：24種添加劑
見諮詢文件附件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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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GMP添加劑仍須受最高准許含量
（如適用）所規管的食物分類名單

1.1.4 
未曾
列出

即GMP 
添加劑可
使用在食
物細分類
「1.1.4 
調味液態
奶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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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修訂（1）
 現行第132BD章第3(8)條訂明：

 「」

 建議修訂新增了尼生素在一些指明食物的最高
准許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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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修訂（1）

 現行第132BD章第3(8)條訂明：

 「任何罐頭食物可含有尼生素，而任何食物則可含
有因在其配製過程中使用含有尼生素的罐頭食物而
導致加入的尼生素」

 建議修訂新增了尼生素在一些指明食物的最高
准許含量

 因此建議修訂第3(8)條：

澄清如有相關罐頭食物（包括罐頭或瓶裝）適用
的尼生素最高准許含量，便應符合有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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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修訂（ 2 ）

 建議修訂新增了一些抗氧化劑(及其最高准許含量)在指明嬰幼兒食物

 嬰兒配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和特殊醫用嬰兒配方產品

 嬰幼兒補充食品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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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修訂（ 2 ）
「新增」抗氧化劑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更新

 其他地方（例如歐盟、澳洲、新西蘭、新加坡等）也
有相關標準

 JECFA評估為不會影響健康

 這些「新增」抗氧化劑現時可在嬰幼兒食物中

 不包括在現時132BD 章「抗氧化劑」的定義內

現行第132BD章第4條訂明：

 含抗氧化劑食物不得推薦給嬰兒及幼童食用

 研究就第 4 條進行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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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修訂（3）
 「食物面層流質泡沫物」和「明膠製藥囊」

建議從第132BD章下食物分類15中刪除

食品法典委員會和我們的主要食品貿易伙伴，例
如內地、歐盟、新加坡、澳洲╱紐西蘭、美國及加
拿大，均沒有這兩個項目設定相關添加劑的最高
限量



42

其他建議修訂（4）

 最高准許含量的單位

將由「百萬分率」轉為「毫克 / 公斤」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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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44

第132BD章建議修訂的摘要

 「防腐劑」和「抗氧化劑」的定義

 將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的定義予以更新

 准許使用的防腐劑／抗氧化劑由32種增至58種
 其中24種屬於GMP添加劑

 它們將另表列於經修訂的第 132BD章中（見附件V）

 更新／制訂准許防腐劑和抗氧化劑在指明食物的
最高准許含量（見附件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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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 (1)
 建議在修訂規例生效後設18個月過渡期

加工食物的保質期較長

給予足夠的時間讓業界適應

讓本地化驗機構建立相關檢測能力

 更新《防腐劑及抗氧化劑使用指引》

協助業界認識法例修訂及遵守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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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 (2)
 在過渡期內：

在香港出售的任何一項食物只須完全符合現
行第132BD章或修訂規例的規定，均屬合法

過渡期結束後，所有在香港出售的食物必須
符合修訂規例

上述建議與《 2008年食物內防腐劑（修訂）
規例》的過渡期安排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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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和未來路向

 已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至8月28日）

 計劃在2023年年底／2024年年初向立法會提
交相關的法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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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請於諮詢期內 （即2023年5月29日至8月28日）
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把意見送交食安中心：

香港金鐘道 66 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 43 樓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傳真：（852） 2893 3547
電郵：Preservative_consultation@feh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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